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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确权方式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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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广东省阳山县和新丰县２２３２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 Tobit模型和

OLS回归实证分析了农业分工调节下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研究

发现,整合确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其中,社会化服务程度增强了整合确权对农村

劳动力农内转移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则削弱了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促进

作用.因此,在农地产权界定实践中,应鼓励有条件地区实施土地置换整合,降低土地细碎

化程度,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建设,以此加快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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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地确权的基本完成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业产业内就业机会不断增多,农村劳动力农

内转移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将成为一个需要并值得关注的问题[１].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地

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率和分工程度[２Ｇ４],为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创造了条件.从现实情况看,
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约束仍不少[５],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遭遇瓶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我国非农就业增速下滑趋势明显,非农就业增加人数已由１５５２．６万人下降到５７５万

人.由此,探讨农地确权的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效应有重要实践价值,为进一步挖掘农内就业机会,
优化农村劳动力配置提供了新思路.

对农地确权成果的应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之一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农地确权后,
农户不会因迁移而失去农地,可以增加农地流动性,减少土地对劳动力的束缚,促进人口与劳动力资

源的优化配置.一方面,明晰地权有利于农村资源重新配置;安全的农地产权将激励农村劳动力非农

转移,降低农业劳动力配置规模[６];另一方面,地权不明晰增加了迁移成本,抑制其转移倾向[７Ｇ９].可

见,农地确权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促进作用已得到既往研究证实,为理解农地确权劳动力配置的内在

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既往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关注

较少,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影响的内在机制始终未被阐明.另外,在实践中存在多种确权

方式,有确权到村集体,也有确权到户,已有文献多是笼统研究农地确权的劳动力配置效应,而未考虑

由于确权方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异质性.从逻辑上说,不同农地确权方式影响着农内转

移预期收益和非农转移成本,决定了家庭对其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可能变化,“农地确权将促进劳动力

转移”的结论需在事实基础上分类考量.由此,本文利用广东省阳山县和新丰县的农户问卷调查数

据,实证分析农地确权方式和农业分工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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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地产权界定方式与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理论线索

　　１．不同农地产权界定方式下的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

非整合确权和整合确权是我国农地确权的两种重要实践方式,二者具有不同特点,对农村劳动力

转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农地确权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看,农地确权主要有生产率改进和劳

动力转移成本降低两种效应[１０],结合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特征,农地确权在改进农业生产效率的同

时,还存在农内就业机会增加效应.本文主要从农业生产效率改进、农内就业机会增加以及劳动力转

移成本降低三方面阐述农地产权界定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机制.
(１)非整合确权与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非整合确权最基本的做法就是确权到户,即按照农户二

轮承包时土地信息进行确权颁证,该方式由于具有操作简单、易被农户接受等优势,成为我国农地确

权的主要方式.非整合确权的最大特点是使农户承包权得到进一步保障,当农地产权基本稳定后,土
地流出收入上升,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成本下降,劳动力非农转移数量随之上升[１１].但是,非整

合确权方式不利于农地规模化经营,一方面,非整合确权未能解决农户承包土地地块细碎、分散且不

规则的问题,不可避免带来农业经营效率损失[１２];另一方面,其强化了农户土地物权属性,增强了农

户对土地的禀赋效应,进而抑制农地流转[１３].可见,非整合确权对农业生产效率和农内就业机会增

加的作用发挥不足,对农内转移预期收益提升作用不明显,主要通过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发挥作

用,而农内转移成本较低,非农转移成本较高,在比较收益作用下,非整合确权方式更有利于降低非农

转移成本,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２)整合确权与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整合确权是在确权前,将农户分散而细碎的承包地集中且

连片,再进行农地确权.该方式既能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又能在不改变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的前提下促

进农地流转,形成农地规模经营,是对确权到户方式的组织性创新[１４].整合确权主要特点是让农地

得以适度集中连片,提高了农地配置效率,避免农地频繁调整.相较于非整合确权,整合确权通过农

田整治,使地块之间的质量及生产收益异质化程度降低,等同于提高了农地流转交易的标准化程

度[１５],有利于提升农业经营效率,也有利于农业分工深化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增加了农内就业

机会.另外,整合确权只是先整合后确权,农户承包权得到了与非整合确权同样的保障,也有利于降

低劳动力非农转移成本.可见,整合确权方式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农内就业机会增加均有促进作用,
提高了农内转移的预期收益,有利于缩小农业和非农产业的预期收入差异,促进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

２．分工卷入视角下的农地产权界定方式与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

斯密认为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范围,而市场范围扩大有助于分工深化,实现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

置效率的提升.可见,市场化和专业化是分工的主要内涵.基于此,本文从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

程度两方面进一步阐述农地产权界定方式影响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机制.
(１)农地确权方式、市场化程度与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农地确权提升了产权强度,通过确权带

动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将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卷入分工活动,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

提高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在分工演进机制下,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交易效率必然会高于土地经营权的交

易效率[４].从这个角度看,不论何种形式的农地确权都可能促进规模经营,扩大市场范围,提高分工

程度.然而,不同农地确权方式具有不同特点,对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不同,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影

响存在差异.
非整合确权仍没有改变分散细碎经营的格局,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国情以及农业弱质性属性,其很

难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目标[１６].非整合确权方式下,农地转入方要跟多个分散的小农户就细碎化的地

块进行交易,其交易规模受限,交易频率和成本增加,制约市场范围扩大,降低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
进一步降低农业比较收益,反过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可见,非整合确权主要通过降低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成本发挥作用,市场化程度低进一步强化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成本效应的发挥,
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整合确权产权细分程度更高,参与产权交易的行为主体更多,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展产权交易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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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规模、市场范围和市场类型,引入更多的异质性行为主体参与协作生产,增强产权间的协作性、联合

性、整合性和规模性,提高专业化分工的细密程度和网络效应[１７].相对非整合确权方式,整合确权方

式的交易费用较低,更易形成农地规模经营,拓宽市场范围,提高农产品市场化程度,进而促进农村劳

动力农内转移.一方面,市场范围扩大有利于农业分工的形成,增加农业产业内就业机会;另一方面,
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提高会进一步提升农业比较收益,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农内转移.可见,整合确权主

要通过提升农业经营效率、增加农内就业机会以及降低转移成本三条路径发挥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则

进一步强化农业经营效率提高作用的发挥,提升农内转移预期收益,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农内

转移.
(２)农地确权方式、社会化服务与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社会化服务是将农户卷入分工经济,提

高农业家庭经营效率的重要路径[１８].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卷入外部分工以及社会化分工网络扩展,能
够显著改善农业外部分工经济与规模经济.农户生产经营能力及其组织管理成本是农户土地经营规

模的决定因素,而分工交易成本则是农户服务经营规模的决定因素[１９].不同农地确权方式下分工交

易成本不同,导致农户社会化服务规模的差异,会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产生影响.
对非整合确权而言,社会化服务提供方要跟多个拥有分散地块的小农户交易,交易成本较高,制

约了农户社会化服务规模的扩大,不利于社会化服务程度的提高,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对整

合确权而言,农地地块规模扩大,不仅意味着农地流转交易过程中涉及的交易主体减少,而且交易客

体即农地地块数也相应减少,使流转交易的搜寻、协商成本随之下降[１４],有利于农户社会化服务规模

扩大,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

３．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不同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影响不同,非整合确权有利降

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成本,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整合确权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

内就业机会,提高农内转移预期收益,促进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市场化程度提升有利于增强农业经

营效率提升作用的发挥,提升农内转移的预期收益;社会化程度提高有利于农业经营效率提升和农内

就业机会增加路径作用的发挥.依此,本文构建了如下理论分析框架(见图１),推断农地确权方式对

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机理及其效果.

图１　理论分析框架

　　二、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选择

　　１．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作者所在团队在２０１７年初于广东清远市阳山县和韶关市新丰县开展的农户问

５６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４３期)

卷调研.之所以选择阳山和新丰县作为调研区域主要源于以下原因:一是阳山县和新丰县地形条件

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有利于控制外在因素,深入分析确权方式导致的差异;二是农地确权中,阳山县

有部分镇(村)实行整合确权方式,新丰县主要实行非整合确权方式,选择这两个县作为调研区域更具

有典型性,有利于比较分析不同确权方式的特点及其农内转移差异.调研过程如下:首先,在两县

２９０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１４０个样本村,其中阳山县选取了８０个样本村,新丰县选取了６０个样本

村,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２０个农户,预期样本数量为２８００户农户.然后,招募华南农业大学的本科

生、硕(博)士研究生及部分教师进行统一培训,分组到村入户调研.于１月份分赴１４０个行政村实行

农户入户问卷调研,完成问卷清理、回访和信息补充工作后,实际获得有效问卷２８００份,根据本研究

需要选取变量及剔除相关缺失值后,实际获得有效样本２２３２个,本文问卷有效使用率为７９．７１％.
其中,整合确权的样本农户为３１９个,非整合确权的样本农户为１９１３个.

２．变量选择与说明

(１)因变量.本文研究中模型的因变量为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具体用农户家庭中常年在家帮他

人干农活的人数来衡量.
(２)主要自变量.基于研究目标,本文模型的主要自变量选取了确权方式、农产品商品化率和社

会化服务水平.对农地确权方式,参考陈小知等[１４]的研究,本文采用非整合确权以及整合确权来刻

画.对于农业分工程度,借鉴杨丹等[１９]的研究,本文选取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商品化率和生产环节外

包服务程度来反映;对农产品商品化率,本文利用农户生产的农产品中销售出去的农产品所占比重来

衡量.对社会化服务水平,本文用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程度表示,具体用农户土地外包面积占比来

衡量.
(３)其余控制变量.借鉴 Ma等[２０]、Chen[２１]和Janvry等[２２]的研究,本文选取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庭是否有人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家庭存款、家庭土地面积、家人或亲朋中有无村干部以及土地质量

来反映家庭特征;参考仇童伟等[２３]的研究,本文选取地形特征、基础设施以及距乡镇政府距离来描述

区域特征.所有变量的定义、赋值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１.
表１　变量说明与测度 N＝２２３２

变量 变量测度 平均值 标准偏差

被解释变量 家庭农内转移人数 实际人数 ０．０９８ ０．３８２

解释变量

农地确权方式 非整合确权＝０;整合确权＝１ ０．１４０ ０．３５０
农产品商品化率 ％ ４．９３７ １５．３５９
服务外包土地面积占比 ％ ３．５２５ １７．６４３

控制变量

接受农业技术培训 没有＝０;有＝１ ０．１５０ ０．３５９

家庭存款/元
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３;

(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００,＋∞)＝５
１．７６０ ０．９７７

家人或亲朋中有无村干部 没有＝０;有＝１ ０．１５０ ０．３６２
土地面积 实际数据 ４．１７３ ３．０３９
土地质量 比较差＝０;一般＝１;比较好＝２ ０．９７０ ０．６６９
是否修建水利设施 是＝１;否＝０ １．５９０ ０．４９２
是否修建机耕道路 是＝１;否＝０ １．４００ ０．４８９
是否进行土地平整 是＝１;否＝０ １．０６０ ０．２３５
地形特征 平原＝１;丘陵＝２;山地＝３ ２．２４０ ０．８２３
到镇政府的距离 千米 ６．６７０ ５．６３９
到县政府的距离 千米 ３０．５３４ １７．１９５

　　３．描述性统计

从样本基本特征看(见表２),只有１９．８６％的农户家庭发生了农内转移;８５．７０％的样本农户采用

非整合确权方式,９０．４９％的样本农户家庭的农产品商品化率在２０％以下,９８．３９％的样本农户服务外

包土地面积占比在２０％以下;没有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农户占比为８５．０３％,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

的农户占比为１４．９７％,没有家庭存款的农户占比为５２．２０％,家庭存款在１００００元及以下的农户占

比为２７．７０％,５４．９０％的农户家庭承包土地质量一般,５９．００％的样本农户所在村庄进行了水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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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分别有６０．４％和９４．１％的农户所在村庄没有修建机耕路和进行土地平整,地形为平原的占比为

１９．４％,地形为丘陵的占比为４１．４％,地形为山地的占比为３９．２％.综合来看,调研地区农户发生农

内转移的比例较低,农产品市场化和社会化服务程度不高.
表２　样本特征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频数 占比/％

是否发生农内转移
有 ４４３ １９．８６

没有 １７８９ ８０．１４

农地确权方式
非整合确权 １９１３ ８５．７０
整合确权 ３１９ １４．３０

农产品商品化率/％

[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９０．４９
(２０,４０] ８７ ３．９４
(４０,６０] ７５ ３．３６
(６０,８０] ３４ １．５１
(８０,１００] １６ ０．７０

服务外包土地面积占比/％
[０,２０] ２１９６ ９８．３９
(２０,４０] ３６ １．６１

是否接受农业技术培训
否 １８９８ ８５．０３
是 ３３４ １４．９７

家庭存款/元

０ １１６５ ５２．２０
(０,１００００] ６１８ ２７．７０

(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３２１ １４．４０
(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７６ ３．４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２ ２．３０

家人或亲朋中有无村干部
无 １８８８ ８４．５８
有 ３４４ １５．４２

土地质量

比较差 ５４１ ２４．３０
一般 １２２６ ５４．９０

比较好 ４６５ ２０．８０

是否修建水利设施
否 ９１５ ４１．００
是 １３１６ ５９．００

是否修建机耕道路
否 １３４８ ６０．４０
是 ８８４ ３９．６０

是否进行土地平整
否 ２１００ ９４．１０
是 １３１ ５．９０

地形特征

平原 ４３４ １９．４０
丘陵 ９２４ ４１．４０
山地 ８７４ ３９．２０

　　４．模型选择与说明

为估计确权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建立以下模型表达式:

yi＝a０＋a１way＋∑
n＝１

a２nDni＋ζi (１)

式(１)中yi 为因变量,表示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人数;way 表示农地确权方式;Dni表示家庭特

征和区域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a０ 为常数项,a１、a２n为待估计系数;ζi 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
上述模型中的因变量具有有限连续的特征,本文将同时采用 OLS估计方法和 Tobit模型来估计

式(１).
在此基础上,本文在模型估计中分别引入交叉项来识别商品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对农地确

权方式的调节效应:

yi＝a０＋a１way＋a２mer＋a３way×mer＋∑
n＝１

a４nDni＋ζi (２)

yi＝a０＋a１way＋∑
n＝１

a２nsocni＋a３n ∑
n＝１

way×socni＋∑
n＝１

a４nDni＋ζi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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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中,mer表示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式(３)中,socni表示农户土地外包面积占比;其余代码含义

与式(１)中一致.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１．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

表３报告了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有效样本量均为２２３２
个).结果显示整合确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土地质量、亲戚朋友中是否有村干部以及村庄

是否修建水利设施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有正向影响.因为整合确权更有利于形成农内规模化经

营,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和分工程度,增加农内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村庄水利设施越

健全,可以为农地规模经营提供更好的外在条件,吸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增加农内就业机

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自家土地质量越高,土地越利于耕种,减少了土地对农村劳动力农内

转移的束缚,越有利于农内转移.亲戚朋友中有村干部增加了农户的社会资本,降低了农内转移的信

息搜寻成本.
表３　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Tobit方程一

系数 标准误

OLS方程一

系数 标准误

农地确权方式 ０．８２２∗∗∗ ０．３０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９

家庭是否有人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 ０．２２２ ０．３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５

土地面积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土地质量 ０．４３０∗∗ ０．１７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２

家庭存款 －０．１３９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是否有村干部 １．１０６∗∗∗ ０．２８１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８

是否修建水利设施 １．００９∗∗∗ ０．２６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７

是否修建机耕道路 －０．４２１ ０．２４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８

是否进行土地平整 ０．１２０ ０．４７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６

地形 ０．０３８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到镇政府的距离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到县政府的距离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常数项 －６．００４∗∗∗ ０．９１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０

R２ ０．０２２
伪R２ ０．０３４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标准误皆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２．市场化程度对农地确权方式作用的调节效应分析

表４汇报了引入农地确权方式与农产品商品化率交叉项的模型估计结果(有效样本量均为２２３２
个).结果显示农地确权方式与农产品商品化率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农产品商品化率对农地

确权方式的作用并未表现出一致性的调节效应.究其可能原因是,调研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率比较

低,对农地确权方式作用的影响较小.
表４　农地确权方式、农产品市场化程度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Tobit方程二

系数 标准误

OLS方程二

系数 标准误

农地确权方式 １．１６６∗∗∗ ０．３５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８
农产品商品化率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农地确权方式×商品化率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引入 引入

常数项 －６．２１２∗∗∗ １．０１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９
R２ ０．０２４
伪R２ ０．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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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农地确权方式对

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偏效应的估计结果

等分点
Tobit方程三

系数 标准误

OLS方程三

系数 标准误

１ １．１０９∗∗∗ ０．３３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７
５ ０．８８１∗∗ ０．３５１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５
１０ ０．６５３ ０．４３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５
１５ ０．４２５ ０．５５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７
２０ ０．１９７ ０．７０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０
２５ －０．０３０ ０．８５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５
３０ －０．２５８ １．０１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１
３５ －０．４８６ １．１７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７
４０ －０．７１４ １．３３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４
４５ －０．９４１ １．５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１
５０ －１．１６９ １．６６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９

　注:调节变量为农产品商品化率.

表６　确权方式、社会化服务程度对农村劳动力

农内转移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Tobit方程四

系数 标准误

OLS方程四

系数 标准误

农地确权方式 ０．７２９∗∗ ０．３１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９
外包土地
面积占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农地确权方式×
外包土地面积占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引入 引入
常数项 －６．０３４∗∗∗ ０．９１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０
R２ ０．０２４
伪R２ ０．０３６
　注:本表中引入的控制变量与表２中的一致,限于篇幅,

有关结果略,下同.

表７　不同社会化服务程度下农地确权方式对

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偏效应的估计结果

等分点
Tobit方程五

系数 标准误

OLS方程五

系数 标准误

１ ０．７３３∗∗∗ ０．３０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９
５ ０．８４９∗∗∗ ０．３０１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２
１０ ０．９６５∗∗∗ ０．３１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９
１５ １．０８０∗∗∗ ０．３５３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０
２０ １．１９６∗∗∗ ０．４００ ０．１２５∗∗ ０．０６１
２５ １．３１２∗∗∗ ０．４５５ ０．１４１∗∗ ０．０７４
３０ １．４２８∗∗∗ ０．５１６ ０．１５７∗ ０．０８７
３５ １．５４４∗∗∗ ０．５８０ ０．１７３∗ ０．１００
４０ １．６６０∗∗∗ ０．６４８ ０．１８９∗ ０．１１３
４５ １．７７６∗∗ ０．７１７ ０．２０５ ０．１２６
５０ １．８９２∗∗ ０．７８８ ０．２２１ ０．１４０

　注:调节变量为外包土地面积占比.

表８　农地确权方式、农业分工程度对农村

劳动力农内转移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Tobit方程六

系数 标准误

OLS方程六

系数 标准误

农地确权方式 １．０１７∗∗∗ ０．３３８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６
农产品
商品化率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外包土地
面积占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控制变量 引入 引入
常数项 －６．２１６∗∗∗ １．０１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３
R２ ０．０２９
伪R２ ０．０３７

　　为进一步识别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农地确权方式的

农内转移效应差异,表５报告了在不同农产品商品化率

下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影响的偏效应.
结果表明,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提高,整合确权对农

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激励作用在不断下降.究其原因,
农产品商品化率提高表明农产品更好卖,直接影响农业

比较收益,在整合确权方式下,农地更容易流转,农户可

能更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和经营自家土地,帮别人务工

意愿不强,从而选择不进行农内转移.

３．社会化服务程度对农地确权方式作用的调节效

应分析

表６报告了引入农地确权方式和社会化服务程度

交叉项的模型估计结果(有效样本量均为 ２２３２个).
结果显示农地确权方式和社会化服务程度交叉项的估

计系数不显著,社会化服务程度对农地确权方式的作用

并未表现出一致性的调节效应.这可能是因为,调研地

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程度还比较低,对农村劳动力农

内转移的作用还未充分显现.从表１数据看,外包服务

面积占比的平均值为３．５２５％,社会化服务程度整体较

低,对农地确权方式作用的影响较小.
为进一步识别不同社会化服务程度下农地确权方

式的农内转移效应差异,表７报告了不同外包土地面积

占比下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偏效应,
可见随着外包土地面积占比提高,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

力农内转移的激励作用在不断增加.其可能原因是,外
包土地面积占比提高产生了更多社会化服务需求,更有

利于农内就业机会增加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促进了农

村劳动力农内转移.

４．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结论是否稳健,本文将农产品商品化率

与社会化服务获取难易程度一起代入方程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８)发现,核心自变量方面,农地确权方式对

农内转移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产品商品化率和外包土地

面积占比对农内转移影响不显著,与上文实证结果一

致;而农产品商品化率对农内转移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但影响系数与预期和上文实证结果保持一致,表
明核心变量的影响较为稳健.在控制变量方面,家庭中

是否有村干部以及村庄近三年是否修建水利设施对农

村劳动力的影响显著为正,与前文实证分析结果保持一

致,表明控制变量的影响稳健.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农地确权方式的特点和农业分工出发,分析

了农地确权方式和农业分工是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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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转移决策的.利用广东省阳山和新丰两个县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整合确权

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引入农产品市场化程度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程度作

为农地确权方式作用的调节变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当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程度提高时,整合确权

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激励作用变强;相反,当市场化程度提高时,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

移的激励作用变弱.
本文研究结论对理解农地确权的推进机制及其劳动力转移就业效应具有参考意义,也对乡村振

兴战略下如何吸引农村劳动力返乡有一定借鉴价值.首先,不同农地确权方式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差

异较大,中国农地确权改革实践,不仅需要关注确权进度,更需要关注确权方式,选择合适确权方式将

更有助于激活和释放确权政策的制度红利.其次,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程度提高更有利于农地确权

方式对劳动力农内转移效应的发挥,应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建设.最后,村庄水利设施和土地质

量的改善更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应加大水利设施建设和土地整治力度,为农村劳动力农内转

移提供良好外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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